
附件1

推 荐 函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》，我单位经认真组织、筛选、审查，确认如下：
1.各项目申报单位推荐程序、公示情况符合要求；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；经与各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、发明人（设计人）确认，均同意参评；
2.推荐项目清单（包括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专利权人、推荐理由，需排序，建议以列表形式或另附列表）；
3.已按照材料确认表对申报项目进行汇总整理，并填写材料确认表。
特推荐以上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附件2
推荐项目表
	序号
	专利号
	专利名称
	专利权人
	推荐名额来源
	来源单位名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 注：1．此表根据实际推荐项目数量增行；填写后的电子件随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 2.“推荐名额来源”从以下类型中选填：协会、院士、示范城市、示范园区、示范高校、示范企业。
 3.“来源单位名称”需写明院士姓名或协会、示范城市、示范园区、示范高校、示范企业名称。

附件3

推荐意见书

（协会）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》，本协会经认真审查，确认如下：

1.项目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、完整；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；经与该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、发明人确认，均同意参评；

2.推荐项目及理由（写明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专利权人和推荐理由）；

3.推荐项目在本协会推荐名额范围内。

特推荐该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协会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4

推荐意见书

（院士）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》，本人经认真审查，确认如下：

1.项目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、完整；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；经与该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、发明人确认，均同意参评；

2.推荐项目及理由（写明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专利权人和推荐理由）。

特推荐该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士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请填写以下信息，并另附院士证书复印件。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专业领域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所在单位：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专业领域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所在单位：

附件5

征求意见表

	专利号
	

	专利名称
	

	专利权人


	权利人名称
	权利人类型

	
	□机关、事业单位

□国有企业

□其非公有制企业
	□军队单位
□社会组织


	
	□个人（如选个人，请从下中选择具体情况）
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	
	□机关、事业单位

□国有企业

□其非公有制企业
	□军队单位
□社会组织


	
	□个人（如存在以下情况，请从中选择）
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
	发明人（设计人）


	人员信息
	发明人（设计人）类型

	姓名
	
	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	单位
	
	

	职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姓名
	
	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	单位
	
	

	职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姓名
	
	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	单位
	
	

	职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姓名
	
	□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□国有企业负责人

□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

□军队单位工作人员

□社会组织负责人

□其他

	单位
	
	

	职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
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

（表1）

单位名称（或人员姓名）：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公安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审计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
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

（表2）

单位名称（或人员姓名）：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审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税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金融监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

（表3）

人员姓名：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公安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审计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（不含国有企业负责人）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
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

（表4）

单位名称（或人员姓名）：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税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金融监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统战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社会工作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工商联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军队单位及其人员征求意见表

（表5）

单位名称（或人员姓名）：

	军队纪检监察机关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军队组织人事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军队政法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军队审计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军队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
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

（表6）

单位名称（或人员姓名）：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社会工作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民政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业务主管单位（或行业管理部门意见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是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
其他人员征求意见表

（表7）

人员姓名：

	纪检

监察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公安

部门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专利权人和发明人（设计人）不属于表1—6中各种情形的，需要填写此表。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，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。
附件6

抄送市直相关部门名单

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国资委、庐州海关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总工会。
� 一项专利填写一个征求意见表，并附所有专利权人、发明人（设计人）的征求意见表。


� 可根据权利人数量增加或减少表格数量。


� 可根据发明人数量增加或减少表格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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